
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听证报告

一、听证事由
为从体制机制上根本解决规划类型过多、内容重叠冲突，审批流程复杂、周期过长等问题，建立全国统一、责权清晰、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号）、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》（云发〔2020〕7号）等文件要求及自然资源部、省自然资源厅、市委市政府、县委县政府对推进“多规合一”，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作出的工作部署要求，我镇开展了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的编制工作，形成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，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、民主性，使政府决策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，根据《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和《新平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水塘镇人民政府于2024年6月1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09：00-11 ：30在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人民政府五楼会议室举行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听证会。现将听证情况报告如下：

二、听证会准备情况

水塘镇人民政府确定了拟对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听证会听证事项后，作了如下准备工作：

（一）发布第1号听证公告

2024年5月9日，水塘镇人民政府在新平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上发布了关于举行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听证会的公告（第1号），公布了听证代表、旁听人员的名额和产生方式以及具体报名办法等相关内容。

（二）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员

2024年5月29日，水塘镇人民政府核实并确定了听证主持人、听证人（决策发言人）、听证监察人、听证代表（听证陈述人）等听证会参会人员名单，根据《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和《新平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听证会计划邀请参加人员共30人，其中听证主持人1人，决策发言人3人，听证监察人1人，技术单位陈述人2人，听证记录员1人，听证旁听人3人，听证代表19人。

（三）发布第2号听证公告

2024年5月31日，水塘镇人民政府在新平县人民政府

信息公开网站上发布了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听证会的公告（第2号），公布了听证会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和听证主持人、听证人（决策发言人）、听证监察人、听证代表（听证陈述人）参会人员名单等事项。

（四）准备材料和会场布置

2024年6月6日前，将听证会邀请函、听证会征求意见稿等材料送达参加听证会的相关人员，完成起草并准备好听证会主持人材料以及会场布置等各项工作。

三、听证会举行情况
（一）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2024年6月1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：00-11：30。
地点：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人民政府五楼会议室（地址：新平县水塘镇湖明路46号）。
（二）听证会参会人员构成
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员共29人，其中听证主持人1人，决策发言人3人，听证监察人1人，技术单位陈述人2人，听证记录员1人，听证旁听人3人，听证代表应到19人，实到18人，请假1人，实到代表已超过应到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，符合听证要求。

1.听证主持人（1人）

刀  然  水塘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2.决策发言人（3人）
谢顺旺  水塘镇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部长

李  春  新平县自然资源局水塘自然资源所所长

谭红波  水塘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工作人员

3.听证监察人（1人）
罗  宝  新平县司法局水塘司法所所长

4.听证记录人（1人）
李法墙  水塘镇综合管理办公室负责人

5.技术单位陈述人（2人）

  李丽娟  云南远景规划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杨茂晓  云南远景规划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6.听证代表（听证陈述人）（18人）
孙振兴  水塘镇区域发展办公室负责人

邱钟弋  水塘镇波村村民委员会村民（镇人大代表）
李应发  水塘镇波村村民委员会村民

吴文华  水塘镇邦迈村民委员会村民

邝云明  水塘镇邦迈村民委员会村民（县人大代表）

王文生  水塘镇旧哈村民委员会村民

李培兵  水塘镇旧哈村民委员会村民

李光艳  水塘镇拉博村民委员会村民（县人大代表）

鲁  金  水塘镇拉博村民委员会村民（镇人大代表）

紫云凯  水塘镇大口村民委员会村民

杜有昌  水塘镇南达村民委员会村民（镇人大代表）

王红梅  水塘镇南达村民委员会村民

王国仁  水塘镇现刀村民委员会村民

白金玉  水塘镇现刀村民委员会村民（镇人大代表）

白  贤  水塘镇水塘社区居民委员村民

孙建富  水塘镇水塘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

李元强  水塘镇金厂村民委员会村民（镇人大代表）

喻才富  水塘镇金厂村民委员会村民（镇人大代表）

7.旁听人（3人）

普  能  水塘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（县政协委员）

童云生  水塘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人

王禹凯  水塘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主任

（三）听证会议程
1.主持人宣读听证事项和听证会纪律；
2.主持人介绍核实参加人员身份；
3.告知参加人权利义务；
4.决策发言人就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方案的有关情况作简要说明；听证陈述人作补充说明；
5.听证代表质询、提问和发表意见或建议（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）；
6.决策发言人就听证代表的提问发言进行答辩；
7.有补充意见的听证代表补充发言（发言时间不超过3分钟）；
8.听证代表核实本人的发言记录并签字；
9.听证人（决策发言人）进行合议；
10.主持人总结和归纳各方代表的主要观点和理由；

11.听证监察人对本次听证会的举行过程出具听证监察意见；
12.听证代表和决策发言人、听证监察人对听证会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名。
四、听证代表主要意见与建议
听证会上，18位听证代表均对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涉及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文化旅游、休闲娱乐、民宿、农家乐等规划建设项目纳入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

2.乡村发展、村庄建设边界线与保护红线的相互制约。

3.规划新增养殖小区用地。

五、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
1.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涉及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文化旅游、休闲娱乐、民宿、农家乐等规划建设项目纳入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问题回复：对于已规划项目或者新增项目，核实地块的用途，纳入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需要提供具体项目名称信息，纳入重点项目表。

2.乡村发展、村庄建设边界线与保护红线相互制约的问题回复：严格落实资源保护与开发建设，不得占用保护红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的规定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，项目建设新增用地应避开保护红线，符合用地要求的项目纳入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项目表。

3.规划新增养殖小区用地的问题回复：合理规划养殖小区，养殖项目用地按设施农用地进行管理，符合设施农用地备案的按要求办理有关手续进行备案，占用耕地的落实“进出平衡”。

六、听证会评议情况

听证会结束后，水塘镇人民政府对听证情况进行评议，根据问题和答复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完善，归纳起来主要有3条3条予以采纳，评议如下：

1.涉及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文化旅游、休闲娱乐、民宿、农家乐等规划建设项目纳入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

此意见予以采纳。

理由：对于已规划项目或者新增项目，核实地块的用途，纳入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需要提供具体项目名称信息，纳入重点项目表。

2.乡村发展、村庄建设边界线与保护红线的相互制约。

此意见综合采纳。

理由：严格落实资源保护与开发建设，不得占用保护红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的规定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，项目建设新增用地应避开保护红线，符合用地要求的项目纳入水塘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项目表。

3.规划新增养殖小区用地。

此意见综合采纳。

理由：合理规划养殖小区，养殖项目用地按设施农用地进行管理，符合设施农用地备案的按要求办理有关手续进行备案，占用耕地的落实“进出平衡”。

水塘镇人民政府

2024年6月26日



